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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清易代與祖先畫像從《冒起宗肖像》談起 

澳門民政總署文化康體部部長  吳衞鳴 

 

崇禎年間，搖搖欲墜的大明帝國有如日薄西山，一個動盪大時代的步伐正逐

漸迫近。 

崇禎十二年（公元 1639年），福建畫家李癡和替冒襄的父親冒起宗畫下一張

全身坐像，在是次“豪素深心”展覽中，我們可以看到這軸神態生動的人物寫真

畫作。畫面中，只見這位明末進士頭戴烏紗帽、身穿青色公服且手執腰帶，姿態

端正大度。不論從整體構圖上、人物的坐姿處理及鮮明色彩的運用等特點作分

析，此圖軸明顯地歸屬於祖先像一類的畫種。 

 祖先畫，顧名思義是畫有先人容貌的畫像，然而，除了人物形態再現的實用

功能之外，祖先畫會否為我們帶出別的訊息，或提供新的啟示？十九世紀意大利

藝術鑒賞家喬瓦尼‧莫雷利曾經說過： 

“如果你想完全認識意大利的歷史，那麼，請仔細端詳人物肖像……在

他們的臉上總有那麼一些關於他們那個時代的歷史的東西有待解讀，只要你

知道如何去解讀。”〔註一〕 

在我國古代主要用於宗教祭祀的祖先像，雖然同樣擁有大量關於不同時代的

文化、社會及世俗審美等豐富訊息，卻從未在繪畫史上受到應有的重視。造成上

述情況的主因看似簡單，就是長久以來，出於主流社會對這些畫像的作者民

間畫師的嚴重偏見。但事實上，祖先畫一方面重現我國古代成千上萬個家庭的先

人容貌，同時亦在不同階段中一直承擔著傳揚儒家倫理教化，及穩定社會、團結

族人的重要教育功能，因而實為了解不同年代的人們精神面貌，以及試圖解讀某

些時代密碼的圖像鎖匙。今天，我們將透過這些色彩鮮艷、卻長期遭受忽視的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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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畫像，來展示在明清交替之際的巨大社會環境突變裡，包括官僚階層在內的漢

族臣民所遭受的生命困惑、身份確認及情境適應中的價值取捨態度等等。 

 

一、明清服制．華夷有別 

為了作出清晰的論述，我們最好還是把我國古代冠服制度中，特別與本文論

題相關的明、清衣冠制度作簡單介紹。 

我國服飾制度的建立源遠流長、內容豐富，是華夏早熟文明的標誌之一。

在歷史的長河中，由統治者制定的冠服制度，是實現社會秩序約制及傳統規範的

重要手段之一。隨著物質條件的開拓、工藝技術的發展及社會需要的變易，不同

時代的服飾總是反映著那一時期的文化傳統、審美情趣、宇宙觀等，而各個朝代

的統治者為了實現鞏固政權之功利目的，及配合自身的管理制度及實際應用時的

種種考慮，因而制定出獨具時代意義的鮮明服飾系統和制度。 

遠古的冠服制度發展到周代，已基本大備。在西周及以前，服裝主要為上

衣下裳制，這種服飾的構思主要來自古代人們對宇宙天地的理解與模擬。據《易

傳‧系辭下》記載：“黃帝、堯、舜垂衣裳而天下治，蓋取諸‘乾’、‘坤’。”

在這裡，取“乾”，以“衣”在上身擬象於“天”；取“坤”，以“裳”穿下身

効法於“地”，藉以象徵“天”與“地”的上、下配合。到了春秋戰國之際，出

現了一種上衣下裳連為一體的衣服“深衣”，後世的袍、褂、長衫等服裝，

都是由“深衣”發展出來的。按《禮記‧深衣》記載：“古者深衣，蓋有制度，

以應規、矩、繩、權、衡……制有十二幅，以應十有二月，袂圓以應規，曲袷如

矩以應方，負繩及踝以應直，下齊如權衡以應平。”〔註二〕由此，古代的“深

衣”在其造型上，己包含着無私（規、矩）、正直（繩）、公平（權、衡）等深刻

的理想人格內涵，所以深衣為“先王貴之”；“可以為文，可以為武，可以擯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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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治軍旅（同上）”，是僅次於朝服的重要服飾，並對後來服飾產生了非常重

要的影響：“漢時的命婦以此為禮服；唐代的袍下加襴；宋代士大夫亦有複製深

衣而服者；元代的質孫服、腰線襖子”〔註三〕等等。 

到明代，以鞏固階級尊卑而建立的封建衣飾制度發展已相當成熟。明代官

吏服飾主要恢復唐制，明朝官員的主要服飾包括朝服、祭服、賜服、公服、常服

等。朝服主要用於大祀、慶成、正旦、頒昭等國家大典；祭服則在陪祀時穿著；

賜服是在特別受到恩賜的情況下才可應用；而公服、常服則是文武百官日常使用

較多的服飾。 

公服，主要是在京官員於早晚朝奏、侍班、謝恩、見辭時應用，而京城外

之文武官吏則在每日“公座”中穿著。按《明史‧輿服志》記載，洪武二十六年

規定其制為“盘領右祚袍……袖寬三尺……一品至四品，緋袍；五品至七品，青

袍；八品九品，綠袍”〔註四〕在這裡，公服袍按職級的高低分成緋（紅）、青、

綠等不同顏色，主要繼承了唐代以來的“品色衣”制度。至於常服，亦是公服的

一種，主要用於常年理事，同時，為了加強對一至九品官員的級別管理，洪武二

十四年，亦規定文武百官需在公服的胸前及背後分別綴上方型“補子”藉以辨別

身份等級，文官用飛禽紋樣表示文明；武官用走獸紋樣象徵威武。傳世畫像中，

身穿公服的明代祖先像，不論是身穿官階較高的紅色袍服，或較低的青色、綠色

袍服，多為禽紋補子（文官）的式樣。 

至於明代命婦（貴族婦人、官員之妻、母）的禮服亦有所規定，按《明史》

記載：“（洪武）二十四年定制，命婦朝見君後，在家見舅姑並夫及祭祀則服禮

服。公侯伯夫人與一品同，大袖衫，真紅色，一品至五品，紵絲綾羅；六品至九

品，綾羅紬絹。”〔註五〕雖然使用布料的貴賤有別，但紅色卻是明代公侯伯夫

人及所有命婦在禮服上的共享色調。因而在明代祖先畫像中，紅色的禮服，再加

上頭頂上華麗的鳳冠，成為了婦女最為典型的服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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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於清代，滿族統治者在自身民族特有的服飾基礎上設定了森嚴的冠服制

度。男子官服的主要特徵為一反漢族冠服中的寬衣大袖，而換上了窄袖、緊身的

游牧民族衣飾，同時在禮服的色調上亦取消了唐、宋、元、明以來色彩鮮明的品

色衣制度而一律改為石青色或藍色，外面罩上同樣為深沉的石青色補服。明代官

吏頭上原有的展腳幞頭（公服冠）或烏紗帽（常服冠），在清代換成了以紅色絨

線裝飾的暖帽（冬天用）及涼帽（夏天用）。 

清代統治者雖然廢除了明代的服飾，但出於實用性考慮，明裝中的部份元

素還是得到保留，當中最顯著的為明代官服上的補子仍施用於作為清代官服的補

服之上，只是其尺寸略為細小而已。就數量而言，身穿綴上補子的石青色清裝禮

服之祖先像，佔存世畫像的絶大多數。 

 

二、朝代交替，身份確認 

公元一六四四年，滿州人鐵騎直入中原，在農民起義中覆亡的大明政權，

轉瞬間成為了這個原居東北一角的新興民族之勝利果實。像當年蒙古人一樣，滿

清統治者面臨著的一大課題，是如何以少數民族的身份來管治人口有如沙數的漢

族臣民。在最初階段，滿人在民族政策上可謂謹慎從事，對漢族居民的風俗習慣

曾一度表示寬容，同時在上層建築領域內的服飾和制度等方面，還保持著兩民族

間的暫時妥協。 

“我朝之初入中國（指關內）也，衣冠一承漢制，凡中朝之臣（即明代

原有官民）皆束髮頂進賢冠，為長袖大服，分為滿漢二班〔註六〕”又“順

治元年……諭兵部曰……予曾前因歸順之民，無所分別，故令其剃髮，以別

順逆，今聞甚拂民意，僅非予以文教之本心矣。自茲以後，天下臣民，照舊

束髮，悉從其便。”〔註七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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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此期間，“剃髮”為一個十分敏感的民族問題，以下例子足以說明：一

個名叫孫之邂的山東進士，後遷官至侍讀。他為了討好滿人歡心，率先剃髮迎降，

並著全家改穿滿服。在朝會中，仍穿明服的漢人拒絶剃了頭的孫在漢官中列班，

而滿人則認為他是漢人，不許站到滿班之中。進退維谷的孫之邂老羞成怒讒言於

清帝，主張臣民一律削髮，卻激起漢族百姓的怒火，最後群眾攻破淄州城，把孫

之邂一家七口全部殺死，並打開孫的頭額把頭髮插入其中。  

到了順治二年，多爾衮開始嚴令漢人必需依照滿族的風俗限日剃髮易服，

並於六月初五日悍然恢復暫緩執行的剃髮令：“各處文武官員，盡命剃髮，倘有

不從，以軍法從事”十天之後又諭禮部：“今中外一家，君猶父也，民猶子也，

父子一體，豈可違異？若不畫一，終屬二心。……仍存明制不隨本朝制度者，殺

無赦。”〔註八〕限定京城內外十日、各省地方自命令到達十日內盡行剃髮。清

廷以極為殘暴的手段執行剃頭易服，民間把此一暴政概括為“留髮不留頭，留頭

不留髮”，就是孔府的“衍聖公”以至演戲的優伶都不許留髮。 

孔子在《孝經》中曾指出：“身體髮膚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毀傷，孝之始也。”

對絶大部分漢人來說，剃髮無疑是有違古訓、對心理及身體的一種傷害，更是一

種不孝之表現，同樣，以窄袖緊身的游牧民族衣裝替代那擁有悠久歷史及內涵豐

富的寬衣闊袖袍服，亦是一種民族壓迫的強加。 

作為飽嘗亡國之痛的廣大漢族臣民，這種屈辱是難以接受的，特別是傳統

士大夫，他們把一生對儒家道德的實踐，視為承傳來自遠古真理的體現。剃髮易

服彷彿意味著一個古老民族的崩潰，因此引起的反抗異常激烈，抗清怒潮幾乎遍

及大江南北。 

在嘉興，“剃髮書突下，急，黨閭咸激怒，……狂呼曰：必去吾髮，反奈

何！”〔註九〕而清廷對這些反抗亦用血腥的手段加以鎮壓，僅嘉陰一鎮，據說

被害者竟多達十七萬之眾，最後，僅五十三名老小幸免於難。〔註十〕而嘉定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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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更遭到三次的屠殺。 

明清之際，巨量漢人死亡是人們熟知的歷史情境。“明之士民死於飢饉，

死於盜賊，死於水火”〔註十一〕。在國家面臨災難之際，崇禎的死拉開了最具

象徵性的序幕，“主優臣辱、主辱臣死”，皇帝殉國似是人主施於臣子的最後示

範與命令。因此明末不少百姓除了死於戰亂，亦多死於對前朝的忠節，“又多以

不剃髮死，此亦自古之所未有也。”〔同上註〕。這裡應該指出，漢人對明代冠

服的情有獨鐘，應置諸易代之際，漢族臣民對滿人強行易服這一事實的對抗情緒

之上。此際，袍服的“寬”與“窄”，頭髮的“留”與“剃”並非僅為外在裝飾，

而是緊緊地關係到人們對文化根源的認同與自我身份的深刻確認。 

面對漢人在意識形態上、甚至軍事上的頑強抵抗，大清政權一方面堅持以

武力手段作鎮壓，以保證滿族的主體統治，但另一方面卻以傳統儒家繼承者的身

份自居，以籠絡明代遺民。同時為了緩和漢人強烈的反清情緒，滿清朝廷接納了

明遺臣金之俊提出的“十不從”建議：即“男從女不從；生從死不從；陽從陰不

從；官從隸不從；老從少不從；儒從釋道不從；倡從而優伶不從；仕宦從而婚姻

不從；國號從而官號不從；役稅從而語言不從。”〔註十二〕明顯，根據十不從

的精神，滿清政權希望降服的對象，主要集中在官員、知識分子等具社會影響力

男性臣民身上，至於婦女、老人、和尚、道士、戲子及去世祖先等社會中較為次

要的角色，卻採取了妥協的政策。 

十不從政策在某程度上緩和了民族間的激烈矛盾，同時對傳統祖先像的圖式

承傳亦造成了極其深刻的影響。那是因為由於十不從當中的“生從死不從”；

“陽從陰不從”兩項，使為數不少、身穿明裝的先祖畫像能避過新政權的銷毀而

被保存下來。 

在嚴酷的政治現實面前，廣大漢人、特別是知識分子，表現出種種態度：

“自髡髮令下，士之不忍受辱者，之死而不悔。乃有謝絶世事，托迹深山窮谷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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又有活埋土室，不使聞於比屋者。”〔註十三〕不論自殺絢國、逃禪山野或自閉

於土室之內，皆出自前明臣民對新主強制更換衣冠的忿怒與作出的消極抵抗。然

而，亦有幸存的明代遺民肩負起掩遺骸、恤遺孤、編遺著的後死之責任，且矢志

對“存宗”、“存明”即保存、整理家族及故國之歷史、文獻作為生存的意

義。“士生禮崩樂圮之世，而處僻遠之鄉，珍重遺文以須舊之代，不於其身，必

於其徒，非有爽也。”〔註十四〕同時，也有知識分子以其經世之才，用於地方

事務，且推行禮教以化民，在宗族活動中亦表現積極，因為對於儒者來說，尊祖、

敬宗、收族，示範於鄉里，從來都是讀書人重要的倫理生命之實踐。 

在這些遺民的推動下，保存、收集禍亂以前的先人遺像亦成了一項重要工

作，因為這些繪有明代衣裝的舊有祖先畫，對日後族譜的編制，及在新朝代中隨

著家族繁衍所產生對祖先畫像的重繪，均提供了極為重要的記憶及圖像參巧依

據。 

對廣大的漢族臣民而言，這些身穿儒雅寬衣大袖的明代衣冠祖先畫像，象徵

著一個擁有偉大而古老文明的民族之永存而不朽。在這些畫像面前，使人們在逆

境中更能獲得生存的勇氣、及一份極為珍貴的民族自尊感。 

 

三、變其初志，十有七八 

有學者認為，在朝代交接中出現的遺民現象本身，是一種發生在時間中的

特殊情境，因為當復國希望隨著遺民頼以存在的時間所剝蝕，包括心理狀況的生

存環境便出現了微妙的變化。“明之亡也，諸生自引退，誓不出者多矣，久之，

變其初志十七八。”〔註十五〕 

隨著局勢的漸漸穩定，滿清政權在堅持以優異民族的身份統理天下的同

時，又以招撫的方式籠絡明代遺民及知識分子，當中，推行以儒家為內容的科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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考試是頗具成效的政策之一。早在順治二年，大清已開始舉辦鄉試，翌年又舉行

會試，讓功名利祿誘導知識分子從考場進入官場，並淡化其對前朝的思念。此外，

清初的統治者都表現出頗為精明的國家管理才能，不過數年，百姓生活亦趨於平

靜。這種狀況對於那些於前朝仍未能忘懷的士人來說，應算是個可怕的現實。如

在一封瞿式耜寫於順治三年（1646年）九月的家書中指出：“家中光景，想今

年反覺太平，此間亦有傳來謂南方甚熟，米價甚賤，人民反相安，只未知三百年

受太祖高皇帝之隆恩。何以甘心剃髮？難道人心盡死？”〔註十六〕事實上，他

們的擔心是完全應該的，當一切變得適應及習慣後，當年在衣飾上的強加已成了

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 

在我們今日仍可接觸的祖先畫像中，某類集體畫像呈示出一些值得我們關

注的現象，那就是人物在跨代時空中拼疊，而這類畫以“家堂圖”為代表。所謂

“家堂圖”是在同一宗族內三代以上，甚至超過十代、八代族人聚合在一起的全

家福畫像。而畫中的人物均按着輩份高低由上至下排列，而圖畫中均以男左女

右，或男上女下的原則作分佈。一般來說，這類“家堂圖”場面壯觀，畫中主人

們穿上不論穿上明裝或清代禮服，均顯出嚴肅的秩序感。 

在時空處理上，這些畫像具有跨越世代時差的特殊性質，即畫像不是按一時

一刻、作時間停頓式由老至少的記錄，而是在同一畫面上取每代成熟時期的面相

作表達，因而使不同輩份的成員均呈現著相近的年齡，因為只有這樣，才能顯示

出一個家族血脈的延綿與不斷更新替代的生命力。明顯地，畫師對成員之間上下

差序身份的關注，要遠遠超過成員之間容貌特徵的相互差異。 

在不少清初繪制的“家堂圖”、別是流傳於浙江及福建一帶的“家堂圖”

中，出現著一個具有明顯朝代交替特徵的意象，那就是畫像裡，位處畫面高處的

祖先穿著明裝、與身穿清裝的晚輩家族成員並置在一起。驟眼看來，畫中年齡相

若的數代祖先分別代表、並効忠兩個長期對峙的皇朝，簡直像是命運開出一個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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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的玩笑。而更重要的，是當中折射出新一代漢族臣民開始對新政權的認同與歸

順。想當日：“薙髮則虧體，虧體則辱親，虧體辱親，又何以為人！”〔註十七〕

到了此際竟是“落落寰宇，守其異時之面目者，复有幾人？”〔註十八〕在由當

權者佈置的名利場的巨大誘惑之下，雖然仍有遺民堅持不出仕於新政權，然而，

隨著時間的消逝，對於身邊子侄的積極應試，乃是無可奈何的現實。“吾輩不能

永錮其子弟以世襲遺民也。”〔註十九〕同時，對於復國無望的前朝遺老，亦不

禁發出對命運的概嘆：“棄身草野，不登宦列，惟先朝遺老之及身而止，其歷世

不屈者則殊少。既已國亡政奪，光復無機，潛移默運，雖以諸者之抵死支撑，而

其親黨子姓，終不免折而屈膝奴顏於異族之前。此亦情勢之至可悲而可畏者。” 

〔註二十〕在此情境繪制的“家堂圖”，正是整體社會心理，從對異族統治的抗

拒到逢迎過程之一種鮮明的圖像表現。此一階段過後，石青色的朝服、補服，綴

著鮮紅絨線的帽子已成為社會地位，甚至家族榮耀的象徵，自此，身穿窄身清代

官服的人物畫像成為此後祖先像圖式的最大主流，亦意味着大清統治的基礎經已

非常鞏固了。 

 

四、明朝頭、清朝尾，依舊歸康熙 

時移世易，事過景遷，不需太久的年月，當人們對新權貴在衣冠上的強行

更改作出不斷適應並成為習慣之後，前朝遺老在衣飾上對漢服的堅持，反而令人

覺得陌生與怪相。黃宗羲記下了陸汝和當日“峨冠方領，翱翔於市人之中，莫不

指而笑之。”〔註二十一〕顯然，因衣冠更制而導至的民族矛盾，隨著時光演進

正慢慢地得到消解。 

康熙十二年（公元 1673年），吳三桂對康熙皇帝的撤藩決定大失所望。十

一月二十一日，吳三桂正式挑起三藩之亂的戰火。為了重燃漢族百姓的抗清情

緒，吳三桂及其盟友下令其轄下的官民剪辮留髮，衣冠悉依明制。然而，此一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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彼一時也，吳三桂即使企圖再以衣冠作出挑釁民族矛盾的把戲，也無改其作為三

翻四覆之徒的失敗收場。反而諷刺的，正是身穿清服的綠旗漢人官兵構成平息三

藩之亂的重要軍事力量，因為康熙確信：“自古漢人逆亂，亦惟以漢兵剿平。”

〔註二十二〕三藩之變期間，在叛軍控制地區的臣民衣冠可謂錯雜紊亂，有目撃

者作如下記述“當廣州之初變也，王公大夫皆戴大帽，衣滿洲袍，民間為之謠曰：

明朝頭、清朝尾，過了三周年，依舊歸康熙。”〔註二十三〕然而，更具戲劇性

的事實還擺在後頭。 

在種種嚴酷的現實面前，前一段時間的莊嚴往往在稍後卻變成了歷史情境

中充滿諷刺、甚至滑稽的一幕。乾隆四十一年（公元 1776年），為進一步緩和民

族矛盾，並加強利用儒家君臣思想來達成一統天下的目標，乾隆帝提出編纂《貳

臣傳》，把一百二十多位分別於明、清兩朝為官的人員收錄其中。依照乾隆的標

準，不少降清的明朝官員即使對大清政權作出了貢獻，但在“忠君”的絶對道德

前提下，他們仍是“大節有虧”，仍是有所損污的。諷刺的是當中不少的明代官

員，如李永芳、洪承疇等正是當年滿清政權幾經努力才能爭取、拉攏過來，並為

大清屢立戰功。誰料到一百年後，自己的名字竟被永遠地列入遭人蔑視的貳臣名

冊之中。在另一方面，乾隆帝卻大力表彰明末清初因抗清而遇難的明朝官員，如

史可法、黃道周等，並把他們的事跡載入由官方纂修的大型編年通史《通鑒輯覽》

中。要知道，他們曾一度被滿洲政權視為“眼中釘”的頑固抗清份子。 

在這一理解中，先祖服務於明代早已不是當權者在意識層面上的一種忌諱，

而是值得不斷追溯的另一種宗族榮耀。正因如此，身穿明代衣冠的先祖畫像開始

在民間被大量模寫，這一切，均可在傳世的祖先像找到充份的證據。在乾隆朝及

其以後的日子中，隨著民間宗族活動的日趨活躍，主要用於祭祀的祖先像出現了

明顯的世俗化傾向。一如上面所描述，身穿石青色的清代官服早已成為男性祖先

畫像的主要服飾，同時亦有相當數量的祖先人物以穿著明朝官袍的姿態呈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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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歷了一段頗長及相對穩定日子的洗禮，包括畫師在內的清代百姓對於前朝

服飾只剩下矇矓的理解，並把那些混淆了明、清兩代服飾的印象反映在祖先畫像

中。由於清代取消了在唐、宋、元、明各朝一直沿用的品色衣制度，故此畫師們

一般不再理會明代使用的紅、青及綠色公服，而一律把明代官服畫成大紅色（實

際上只有一至四品的高級官員才可穿著），同時通常亦會把清代的補子畫到明式

朝服之上（明代方型補子面積較清代為大，文官一般補子的紋樣為雙鳥，至晚明

才偶爾出現單鳥，但清代一律為單禽並飾以粗邊框）。在頭冠方面，畫師一般亦

會因明人先祖身份而畫上明代官吏規定所戴的“紗帽”（俗稱烏紗帽），或兩腳

平伸的“展腳幞頭”（但數目遠比烏紗帽少）。至於先人的雙腳，幾乎都會全部

畫上清代才出現的方頭底厚“朝靴”（亦稱“官靴”），而非明代應有的薄底黑

面“朝靴”。在畫像中，明朝頭、清朝靴，及明朝服、清補子等元素，一方面說

明了由於朝代隔斷所做成張冠李戴的有趣現象，然而在另一方面，卻為我們對明

裝畫像的繪製年代斷定提供了可靠訊息。 

除了上述衣冠配搭上的錯亂，祖先畫像另一個極為普遍卻又看似荒謬的事

實，就是在服裝上呈現的清朝官員配明代夫人的奇怪現象。可不是嗎？按清代的

規定，命婦的朝褂、蟒袍皆為石青色或藍色。但是，在我們所能見到的漢族婦女

祖先畫像中，只會出現一如在本文第一節中所指出，屬於明代命婦的闊身紅色禮

服。追究其原因，仍是基於“十不從”中的“男從女不從”規定。正是這個解決

民族矛盾的妥協政策，對二百多年以來女性祖先畫像中的服飾表現造成了決定性

的影響。事實上，在明清時代的民間，即使士庶婦女在其一生中也可在出嫁之日

及入殮之時有兩次穿起紅色九品命婦禮服的機會（俗稱“假借”）。因此，在百

姓的日常生活中，對明裝命婦的禮服並不陌生，以至對祖先像中男女主人分別穿

起朝代相隔、滿漢相異的禮服時亦視為平常不過的事情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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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結語 

“圖像或至少是大部分圖象在被創作的時候並沒有想到將來會被歷史

學家所使用。圖像制作所關注的是他們自己的問題，有他們自己想要傳達的

信息。”彼得‧伯克〔註二十四〕 

當我們集合一定數量的祖先畫像，並加以整理、分類及研究後，不僅發覺到

祖先畫中繪畫語言特別豐富，亦能排列出相關圖像的繪製年序甚至創作地區。同

時，透過這些鮮明的圖像足以確認出於大時代中，萬千百姓在嚴酷現實生活面前

的抗爭、逃避、妥協、接納，以至世俗化等等的適應及調整過程，這是因為作為

圖像制造者的民間畫師亦努力地按贊助人的需要，如實地把一個時代的社會價值

及期待反映到畫作之中。 

因此，大家不妨把這些流散到各地或收藏在家族中的祖先畫像，視為不可

多得的文物遺存、圖像文獻以及解讀歷史的珍貴證據，因為在這些同時緊貼百姓

精神及世俗生活的畫像中，的確蘊含著大量豐富的訊息有待我們研究、分析並加

以利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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